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顱顏異常新生兒
的聽力篩檢

# 聽力篩檢     # 聽力師專欄     # 早期療育    
# 語言能力     # 聽損兒

0 4 — 2

自 2012 年全面實施公費新生兒聽力篩檢後，新生兒於其所出生的醫院
或診所，在出生 24 或 48 小時之後，聽力師或受過新生兒聽力篩檢訓
練結業的護理師，就會為新生兒施行國健署統一規範新生兒聽力篩檢
所使用的檢查工具——自動型聽性腦幹反應（aABR）檢查。

周寶宣 
光田醫院耳鼻喉部聽力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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造成聽力受損的可能原因

聽損的危險因子（出生～ 28 天）包括：

此檢查工具可檢查出劣於 40dBnHL 的週邊性聽力損失，以及神經性的聽力損失。當自動聽性腦幹反應篩檢的
結果「通過」，就會給予聽語發展衛教單張，然新生兒若具有聽損危險因子者，仍須定期追蹤。

母親懷孕期的前三個月，感染如巨細胞病毒（CMV）、梅毒、皰疹、弓形蟲、
德國痲疹、或其他病毒性的疾病

聽損家族史

顱顏異常
（小耳症、外耳道閉鎖）

出生體重少於
1500 公克的早產兒

因高膽紅素 ( 黃疸 )
需要換血的新生兒

耳毒性藥物治療超過 3 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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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生後感染細菌性腦膜炎

出生時有嚴重呼吸困難或缺氧

需機械性輔助呼吸超過 5 天

因高膽紅素 ( 黃疸 )
需要換血的新生兒

使用葉克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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當新生兒的自動聽性腦幹反應篩檢的結果為「轉介」時，則需安排全面性、完整的聽力學評估。新生兒在 6
個月大之前的聽力學評估除了包含個案史，尚可分為客觀性的聽力學評估，包括診斷式聽性腦幹反應（ABR）
或穩定狀態聽性誘發反應（ASSR）、耳聲傳射、中耳功能檢查；主觀性的聽力學評估則包括行為觀察聽力檢
查（BOA）（約 6 個月以下），視覺增強聽力檢查（VRA）（約 6 個月以上）。

然目前的新生兒聽力篩檢設備，尚未能檢查出所有的輕度聽損的新生兒。雖然耳聲傳射與自動型聽性腦幹檢
查，都可以用來檢查感音性聽損，但卻會受到中耳功能異常所影響，即使耳蝸及聽神經功能都正常，也會因
為當時的外耳及中耳異常，而出現篩檢不通過的結果。

而不論用聽性腦幹檢查或耳聲傳射所做的聽力篩檢，都會出現判斷錯誤的可能性。新生兒聽力篩檢顯示通過，
賞味期僅在此刻，也並非完全等同於聽力正常，新生兒聽篩未通過不代表就一定有聽力損失，其原因有來自
新生兒本身的因素，如早產、外耳道坍塌、外耳道中的羊水未乾、短暫的中耳異常、檢查時的哭鬧等；有來
自人為的因素，如檢查時背景噪音過大或不正確的耳機放置等因素，需安排再次檢測做確認。

新生兒聽力篩檢的目的，主要是找出一出生即有聽力損失的新生兒，希冀所有新生兒在離院前或出生 1 個月
內接受聽力篩檢，聽力篩檢未通過者應在 3 個月大前完成診斷，並在 6 個月大前接受介入療育，達到早期篩檢、
確診與早期療育，使聽損新生兒的語言及溝通能力，可以發展到最好的程度。

因先天性聽損的嬰幼兒，若沒有接受適當治療或處置，將終身影響其語言能力，與他人溝通能力，認知能力，
社交能力，更進一步影響其人格與心理發展，其將來在社會上的成就也往往低於常人。

根據統計（Northern & Down, 2002），先天性雙側、永久性聽損約 1 ～ 2 ／ 1000；若包含中度、輕度或單
側聽損，則約為 3 ／ 1000 ～ 4 ／ 1000。在新生兒時期，先天性聽損的症狀並不明顯，為一隱形的障礙，且
新生兒本身除了聽損外通常沒有其他的障礙，除非先天性小耳畸形，否則聽力問題常不易被注意。

在尚未有新生兒聽力篩檢的年代，根據統計重度聽損被診斷出來的年紀平均為 1 歲半，輕、中度聽損則為 3
歲半至 4 歲；而輕、中度或單側聽障的小孩，直到唸幼稚園才被發現是非常普遍。重度聽損的幼童被診斷出
來的平均年齡為 1 歲 6 個月，因其語言發展遲緩十分明顯，故在 3 歲前大多已經被診斷出來。

聽力篩檢判斷錯誤的可能性

早期療育能使語言能力發展到最好程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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顱顏異常的新生兒就以小耳症而言，除了第一級小耳（grade I Microtia，略小於正常耳朵，耳朵的結構與
外觀趨近於正常耳朵）且未有外耳道閉鎖之外，第二級小耳（grade II Microtia）與第三級小耳（grade III 
Microtia）通常伴隨有外耳道閉鎖或外耳道口狹窄等的情況，一般來說會有傳導性的聽力損失。這類的新生兒
在聽力篩檢時，即會被轉介安排進行全面性、完整的聽力學評估，而獲得分耳與分頻的聽覺敏感度。

在尚未藉由醫療及手術之前，往往需要助聽輔具，以保持良好的語言與口語發展。而關於腭裂、甚至是隱性
腭裂的新生兒，因其上腭有缺陷，軟腭的肌肉分佈不正常，使得耳咽管（歐氏管）的功能失常，易有中耳積
水的問題產生，因此也有可能在新生兒聽力篩檢時，會被轉介安排進行全面性、完整的聽力學評估，以確定
是否有聽力損失與中耳積水。而唇腭裂或腭裂或隱性腭裂，建議盡可能定期（每隔 3 ～ 6 個月）由耳鼻喉科
醫師與聽力師合作檢視其中耳功能與聽力，避免造成永久性聽損的可能性。

定期檢查以避免永久性聽損

輕中度聽損的幼童不容易被發現，被診斷出來的平均年齡為 3 歲 6 個月，其症狀常被以注意力不集中、學習
障礙看待，經常為家長及老師所忽略。輕度聽損未配戴助聽器會遺漏 50% 的對話內容，且其語言能力將落後
兩年；中度聽損未配戴助聽器可能遺漏 80%~100% 的語音訊號，嬰幼兒早期認知與語言發展，聽覺佔極重要
角色。

在胎兒期第 8 週至第 11 週，耳蝸開始發育，直到 20 週時發育完全；新生兒接收到聲音時，神經受到刺激使
聽覺中樞得以發育，嬰兒期所累積的聽覺經驗，對於嬰幼兒在學習語言是相當重要（Cole & Flexer,2007）。

嬰幼兒聽語發展的黃金時段為 3 歲之前，剛出生的嬰兒，其內耳耳蝸雖已發育完整，但大腦聽覺中樞是在出
生後，不斷接受環境的聲音刺激，才得以發育完成。醫學研究顯示嬰幼兒早期（0 ～ 3 歲）的聽覺經驗會影
響日後語言技巧的學習、抽象概念的瞭解及認知的發展，也是各項學習、發展的關鍵期。

當聽覺受到損傷時，傳遞到大腦的聲音訊號便不完整，因而不易擷取語音中的某些聲學特性，依照聽損程度
的不同，所能聽見的語音也不同，但皆會影響到語言而造成溝通上的困難（Northern & Downs,2002）。

研究發現，如果聽損兒能在出生 6 個月內被鑑定出來並接受療育，其日後語言表達與接收能力、語言清晰
度、詞彙理解、詞彙量及子音的發展都會比較好（Yoshinage-Itano, Sedey, Coulter & Mehl,1998; Yoshinaga-
Itano, Coulter & Thomson, 2001 ; Lin et al., 2011），亦即聽損兒在 6 個月內診斷、介入，可發展出與聽常兒
童相當的語言發展。


